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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

关于增加增信措施的公告

一、增加增信措施情况

（一）债券名称：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

司公司债券。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债券简称及代码：本次

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的简称为“20 新津债”，债券代码

为“152713”；在银行间市场的简称为“20 新津交投债”，债

券代码为“2080422”。

（二）原有增信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执行情况

根据《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

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募集说明书》）约定，发行人聘请重

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

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已于 2020 年 6月 24 日出具担保函。原有增信措施于担保函签

定之日即 2020 年 6月 24 日生效。

（三）增加增信措施的原因

经2020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2

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，增加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

集团有限公司为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



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为债

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。

（四）增信机构相关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

成都市新津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成都新津

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 4月 25日召开董事会会议，

会议审议通过了“为 2020 年新津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”，成

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 4月 25日出具董事

会决议。

（五）担保函的签署情况

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 8月 31日

出具担保函。四川国普律师事务所已于 2022 年 8月 31 日出具关

于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成都市新津交通建设

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之见证法律意见书。

（六）新增增信措施的生效情况

新增增信措施于担保函签定之日即 2022 年 8月 31 日生效。

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担保人）承担保证责任的

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，新增信措施在担保函

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或撤销。

二、担保函主要内容

（一）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 2020 年新津

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



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

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。债券持有人、债权代理人在保证期间即

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

任的，或其在保证期间主张债权后未在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限届

满之前向担保人追偿或发生其他法定担保人免责情形的，担保人

免除保证责任。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及利息，以及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。

（二）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日为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

定的债券本金和/或利息到期日（兑付日）。发行人应按照该债

券相关发行文件规定清偿债本金和利息。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

法将债权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，担保人在担保函规定的保证范

围和保证期间内继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。

在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，担保人发生分立、合并、停

产停业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，债券发行人应

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，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证时，债

券持有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、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。

（三）在本支债券存续期间和到期时，如发行人不能全部兑

付本期债券利息和/或本金，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保责任，在相

应付息日和兑付日前 3 个交易日内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

管机构指定的兑付付息帐户。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

人承担保证责任。债权代理人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

行保证责任。



如债券到期后，债券持有人对担保人负有同种类、品质的到

期债券的，可依法将该债务与其在本担保函项下对担保人的债券

相抵销。

（四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有关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或债

券持有人及债权代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，并要

求担保人定期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息。

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，本期债券利率、期限、还本

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，不需另行经过担保人同意，担保人继续

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。

三、新增增信措施情况

(一)新增增信主体基本情况

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

20 日，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五津街道兴园 3 路 251 号 3

栋 9 楼，主要办公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兴园 3 路 251 号龙

王渡二期综合楼。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辉，注册资本 300,000 万

元人民币，实缴资本 2,000 万元人民币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（国有独资）。经营范围包含：城市建设的项目投资、策划；

销售：建筑材料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的

经营状态为存续。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

控股股东。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最近一期末累计对外担保

余额为 24,500 万元，占其净资产的比例为 0.64%。



（二）新增增信主体主要财务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货币资金 171,288.98 257,053.55

资产总额 6,982,845.73 6,738,999.32

流动负债 1,475,174.50 1,435,153.79

负债总额 3,154,980.61 2,948,905.96

营业收入 81,043.99 172,302.30

净利润 37,771.76 108,036.99

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-107,546.69 47,033.94

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-545.17 17,109.28

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2,327.29 -48,610.57

四、增加增信措施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的

影响分析

本次增信措施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无

重大不利影响。

本公司承诺，上述增加增信措施情况不会降低公司对已发行

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。本公司将根据已发行的债券和其他债务的

本息到期支付安排，合理调度分配资金，保证按期支付到期利息

和本金。

本公司承诺所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

照相关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人予以关注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